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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0 月 2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10 月 2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1、2025 年 12 月 17 日，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做出了（2024）琼 0106

民初 18855 号民事判决： 

（1）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关先东于 2017 年 3

月 8 日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解除； 

（2）驳回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 102193.11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鉴定申请费 78000 元，

由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起二审上诉。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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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关先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吴德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监事 

 

 

4、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海南宝亨林产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照兴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第三人海南宝亨林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亨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股东为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农垦林产公司”，出资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和海

南省国营西培农场木材加工厂（以下简称“西培农场木材厂”），出资 49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两股东均已完成实缴。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宝亨公司经

营净利润 1,045,005.95 元，按公司章程进行了处理和分红。由于宝亨公司的股东

认为宝亨公司经营状况和效益没有达到股东预期效果，2014 年 7 月 31 日，宝亨

公司召开了 2014 年临时股东会议，做出了《2014 年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决议

内容为:“第一，在保留原合作公司性质和注册资本金不变的前提下，将宝亨公

司生产经营权调整为委托给第三方经营管理，实行核定利润、包于上缴、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授权大股东农垦林产公司作为委托方与被

委托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西培农场木材厂的股东吴德喜作为被委托方



公告编号：2026-017 

担保人。”2014 年 8 月 1 日，宝亨公司将 1000 万元账面净资产（其中包括货币

资金 534,191.01 元、化工及低值易耗品 129,634.83 元）和经过双方盘点的价值

8,366,630.33 元存货移交给被告一关先东经营管理，宝亨的固定资产也全部交给

关先东占有和使用（其中包括摩托车、戴尔电脑等办公用具和刨切机、磨刀机等

生产设备）。 

2014 年 8 月 21 日，农垦林产公司与被告一关先东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如下：一、合同第一条约定：将宝亨公司的生产

经营权交由关先东经营管理，实行核定利润、包干上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经营管理办法；二、合同第八条约定：委托经营期限暂定 1 年，即从 201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止；三、合同第十一条对经营期满清算的约定为：

经营期满，海南宝亨林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终止或提前终止意见时，

按下列办法进行清算。1、清缴各种国家税费、清付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

支付各种应付账款，保证企业经营期间不欠国家、员工和其他单位款项；2、清

收各种应收账款，对暂无法回收的，乙方先垫付，事后由乙方负责追收；3、清

理各种存货，并按双方认可的市价作价结算变现收入；4、清理各类固定资产并

办理交接手续，对非正常毁损的资产，按损失价值补偿或修复；5、清算委托经

营期间的损益，如出现亏损，乙方应以现金进行弥补。 

同日，被告二吴德喜向农垦林产公司做出《担保函》，承诺：“1、为被保证

人因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其项下子合同向贵司所负的一切债务（简称“主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本担保为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本担保函自担保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直至本担保函项下全部

债务行完毕为止；3、无论贵司与被担保人之间权利义务如何设立与变更，本担

保始终有效；…5、承诺在收到贵司催告函后三日内承担保证责任...”。 

2016 年 7 月 12 日，农垦林产公司与关先东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委托经营期

限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3 月 8 日，双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延长委托经营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此后，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再次延长

经营期，但被告一关先东仍继续经营管理宝亨公司。2021 年 9 月 23 日，宝亨公

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第一，终止农垦林产公司与关先东 2017 年 3 月 8

日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第二，同意由农垦林产公司具体处理《委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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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合同》的后续终止事宜。”2021 年 9 月 23 日，关先东将宝亨公司的公章、

合同章、法人章、营业执照、银行 K 宝、发票领取薄等交还宝亨公司，终止了

委托经营管理事宜，但关先东并未将宝亨公司的固定资产返还。 

2024 年 2 月 1 日，海南之蓝会计师事务所经农垦林产公司委托，对宝亨公

司委托经营管理期间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论为： 

1、2014 年 8 月-2021 年 9 月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宝亨公司营业收入共计 

45,009,831.12元，营业总成本共计53,977,539.07元，营业外收入共计 1,311,327.49

元，营业外支出共计 52,546.33 元，2014 年 8 月-2021 年 9 月累计亏损 8,154,447.31

元。 

2、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开始时移交给关先东的 534,191.01 元货币资金，在 

2021 年 9 月仅剩下 1220.77 元。 

3、委托管理经营期间产生债务(应付账款)合计 4,125,404.79 元。 

公司认为，公司与关先东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合法有效且在书面合

同到期后双方仍继续履行，合同的效力延续直至关先东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交回

公章，双方通过协商一致终止了委托经营管理关系。而关先东在经营管理期间造

成公司收支亏损 8,154,447.31 元，此外 2014 年委托经营开始时，宝亨公司移交

给关先东的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都应当在委托经营管理结束后返还，无法返还

的固定资产应当折价补偿，同时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委托经营期间产生

的债务亦应当由关先东承担。被告二吴德喜亦应当依照《承诺函》的约定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一的委托经营合同己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解除； 

二、判令被告一赔偿委托经营管理期间（2017 年 3 月 8 日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的经营亏损 8,154,447.31 元； 

三、判令被告一返还货币资金 532,970.24 元； 

四、判令被告一返还委托管理经营开始时宝亨公司移交给被告一经营管理的

的固定资产，对于无法返还的部分折价补偿； 

五、判令被告一支付委托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共计 4,125,404.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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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判令被告二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七、判令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1、2025 年 12 月 17 日，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做出了（2024）琼 0106 

民初 18855 号民事判决： 

（1）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关先东于 2017 年 3

月 8 日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解除； 

（2）驳回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 102193.11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鉴定申请费 78000 元，

由原告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起二审上诉。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二审诉讼暂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跟进案件进展情况，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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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2024）琼 0106 民初 18855 号民事判决》 

2、《起诉状》 

 

 

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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